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職員職缺內陞公告
	單位與職稱
	師資培育中心專員

	職系
	綜合行政

	職務列等
	薦任第7職等至薦任第8職等

	工作性質內容
	1、 召開師資培育中心課程委員會、師資生甄選委員會等。
2、 辦理本組相關法規之修訂。
3、 辦理教育學分修訂、報部及提報納入本校課程手冊事宜。
4、 主辦教育學程甄選。
5、 辦理師資生人數控管。

6、 辦理師資培育獎學金甄選事宜。

7、 辦理師資職前教育學分認證（文學院-國文系、英語系）。

8、 受理僑生、港澳生暨外國學生登記修習教育專業課程。
9、 定期填報師資培育統計年報、新進師資生資料及問卷回收。
10、 辦理專案計畫。

11、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。

	資格條件
	1、 具綜合行政職系任用資格之本校現職公務人員。
2、 現任職務為本校職員陞遷序列表第四序列職務(組員、技士)具有陞職意願者。
三、具規劃、協調溝通與執行能力。

四、具服務熱忱、工作認真積極、品德操守良好者。

	報名方式
	一、有意願之同仁，請填妥「本校職員陞遷意願書」後簽章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，於報名截止期限前送至人事室承辦人收件。
2、 現職人員具有本案陞任資格，未於公告期限內提出申請者，視同放棄參加甄審。
三、本案各項積分採計自109年04月30日止。

	報名期限
	自即日起至民國109年5月25日(星期一)下午5時截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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